
1 

 

 

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 C 座五层 

5th Floor, Building C, The International Wonderland, Xindo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邮编/Zip Code:100027 电话/Tel:86-010-50867666 传真/Fax:86-010-65527227 

电子邮箱/E-mail：kangda@kangdalawyers.com 

 

北京 西安 深圳 海口 上海 广州 杭州 沈阳 南京 天津 菏泽 成都 苏州 呼和浩特 香港 武汉 郑州 长沙 厦门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股重字[2022]第 0003-2 号 

 

 

 

 

 

 

二○二二年四月 

 

mailto:kangda@kangdalawyers.com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股重字[2022]第 0003-2 号 

致：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桥”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

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非

公开细则》《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股票上市规则》及《战略投资者问答》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本所于2022年3月3日出具了《北

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康达股重字[2022]第0003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2022年3月22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康达股重字[2022]第0003-

1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基于四川路桥和标的公司财务数据的更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本

着重要性原则，本所律师就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据此出具《北

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康达股重字[2022]

第0003-2号，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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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或事实处于持续状态下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政府主管部

门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为依据做

出判断。对于非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验证。 

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

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核查过程中，本所律师得到四川路桥及本次交易其他相关主体保证其所提

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四川路桥申请本次交易

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查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

露。 

本所同意四川路桥在其关于本次交易申请资料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

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不得因上述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补充性

文件，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内容

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

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用语含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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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查验

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方案未发生变化，发行

人股东大会作出的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仍在有效期内。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四川路桥 

1、四川路桥的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动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四川路桥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其股本亦未发生变动。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四川路桥前十大股东情况 

经核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四川路桥的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蜀道集团 3,249,037,192 68.04 流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242,332 1.35 流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599,889 0.93 流通股 

谢易 31,736,214 0.66 流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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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744,500 0.56 流通股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蜀道集团、实际控制人

为四川省国资委，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四川路桥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份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四川路桥不存在破

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

经营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交易对方 

本次四川路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建集团95%股权的交易对方为川

高公司、藏高公司、港航开发，购买高路建筑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蜀道集团、

川高公司、高路文旅，购买高路绿化96.67%股权的交易对方为川高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交易对方未发生变动，仍为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募资对象 

四川路桥拟向蜀道资本、能投集团、比亚迪等三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比亚迪外，其余募资对象的基本

情况未发生变化，比亚迪的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比亚迪的总股本由 2,728,142,855 股增加至

2,911,142,855 股，其持股 5%以上的股东情况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872,379,247（注 1）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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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2 王传福 513,623,850（注 2） 17.64% 

3 吕向阳 239,228,620 8.22% 

4 WESTERN CAPITAL GROUP LLC 225,000,000 7.73% 

5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5,149,602 5.33% 

注 1：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

司 SIGN INVESTMENTS LIMITED 分别持有的 195,000 股 H 股和 305,000 股 H 股； 

注 2：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

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 3,727,700 股 A 股。 

除上述情形外，比亚迪的基本情况等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各募资对象仍为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参与本次交易配套资金认购的主

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经核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外，本次交易还取得了

以下批准和授权： 

1、2022 年 3 月 17 日，蜀道集团出具《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蜀道司发〔2022〕99

号），同意四川路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及相关

事项。 

2、2022年3月21日，四川路桥召开的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并通过了《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交

易相关事宜，其中包括“在未到董事会审议权限的情况下，授权经营层决定聘请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评估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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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签署有关财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文件和协议的修改、变更、补充或调整”。 

3、2022年3月22日，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

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批准和确认了北京国富出具的交建集团、

高路建筑和高路绿化三家标的公司的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1月至9月的《审

计报告》（编号分别为国富专审字[2022]51010021号、国富专审字[2022]51010023

号、国富专审字[2022]51010022号），并出具了四川路桥2020年度、2021年度1月

至9月的《备考审阅报告》（国富阅字[2022]51010001号），以及《四川路桥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国富

核字[2022]51010002号）。 

4、北京国富已出具了交建集团、高路建筑和高路绿化三家标的公司2021年

度的《审计报告》（编号分别为国富专审字[2022] 51010024号、国富专审字[2022] 

51010025号、国富专审字[2022] 51010026号），并出具了四川路桥2021年度的《备

考审阅报告》（国富阅字[2022] 51010002号，以及《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国富核字[2022] 

51010003号）；2022年4月28日，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批准和

确认了北京国富出具的前述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已经依法出具了涉及本次交易的有关报

告，并已经四川路桥有权机构审议通过。 

（二）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

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批准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

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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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1、《法律意见书》出具后，信永中和对四川路桥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编号为 XYZH/2022CDAA60204 的《审计报

告》，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法律意见书》出具后，四川路桥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引入能投集团、比亚迪作为战略投资者事项，对每名战略

投资者单独进行了表决，该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在统计股东的表决结果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予以单独计票并进行了

披露，符合《战略投资者问答》的相关要求。 

经核查，除上述情况外，《法律意见书》签署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

期间内，本次交易的其他实质性条件均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符合《证券法》《重

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细则》及《战略投资者问答》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五、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经核查，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协议、业绩承诺

及补偿协议、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协议及战略合作协议均未变更。 

六、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主要情况 

（一）交建集团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建集团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

交易对方所持交建集团的股权情况均未发生变化，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相

关情况外，交建集团的主要变化如下： 

1、交建集团的历史沿革 

《法律意见书》正文“六/（一）/2/（1）1999 年 4 月，交建集团设立”关于

四川正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内容存在笔误，现更正如下： 

1999 年 3 月 4 日，四川正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川正会师验（1999）03 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1999 年 3 月 1 日止，蜀工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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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四川成渝以货币出资

15,264,203.57 元、以实物出资 13,235,796.43 元，四川正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

货币出资 1,500,000.00 元。 

《法律意见书》中将四川正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1,500,000.00 元”

误写为“1,5000,000.00 元”，特此更正。 

2、交建集团的主要资产 

除以下内容之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建集团的其他主要资

产与《法律意见书》所披露的内容一致： 

（1）对外投资 

经核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交建集团各子公司存在变更情况的有 3 家，

《法律意见书》签署后，交建集团新增了 1 家控股子公司及 1 家参股子公司，情

况如下： 

① 《法律意见书》已披露子公司的变更情况 

1）盛世建设 

2022 年 3 月 14 日，交建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将所持盛世建设 100%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 10,800 万元）转让给控股子公司钢构智造。 

同日，交建集团与钢构智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2 年 3 月 15 日，盛世建设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完成后，盛世建设成为钢构智造的全资子公司。 

2） 钢构智造 

A. 钢构智造的基本情况 

经钢构智造股东会同意，钢构智造的注册资本增至50,000万元，并调整了经

营范围，其基本情况变更如下： 

名称 四川省钢构智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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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02MA7DR75U53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思蒙镇合林村 13 组 

法定代表人 何腾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登记机关 眉山市东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1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

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铁路运输基础设备制造；

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B.钢构智造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交建集团 49,500 99% 

2 四川交投物流有限公司 500 1% 

合计 50,000 100% 

C.钢构智造增资至 50,000 万元 

2022 年 3 月 15 日，钢构智造形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钢构智

造的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50,000 万元，新增的 49,000 万元出资由交建

集团以货币认缴 48,510 万元，四川交投物流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 490 万元。 

同日，钢构智造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3）2022 年 3 月 30 日，交建集团的参股子公司四川路安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更名为“四川蜀物路面材料有限公司”。 

② 新增子公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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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交建眉州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州公司”） 

A. 眉州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 四川交建眉州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02MA7MTU0850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迎宾街 

法定代表人 周永军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登记机关 眉山市东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立日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勘察；

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

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城市

绿化管理；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装卸搬运；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用设备修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

销售；安全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B. 眉州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交建集团 5,100 51% 

2 眉山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4,900 49% 

合计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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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眉州公司的历史沿革 

2022 年 3 月 15 日，蜀道集团出具《关于交建集团与眉山国投集团共同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的批复》（蜀道司发[2022]96 号），同意交建集团与眉山市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2022 年 4 月 21 日，交建集团与眉山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签署了《四川交建眉州建设有限公司章程》。 

同日，眉州公司完成了设立登记，取得了眉山市东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其设立时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交建集团 5,100 51% 

2 眉山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4,900 49% 

合计 10,000 100% 

眉州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发生重大变更。 

2）四川天眉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经核查，交建集团新增参股子公司四川天眉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该公

司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以高速公路投资、建设、运营为主营业务，交建集

团持有该公司 0.90%的股权。 

除上述变更情形外，交建集团的对外投资无重大变更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建集团的各子公司均为

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终

止的情形，交建集团合法持有该等公司的股权。 

（2）专利 

根据交建集团提供的专利注册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了 54 项专利授权，其中，发明专利 1 项，

实用新型专利 53 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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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人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1 交建集团 2021213820288 
一种装配式人工挖孔桩提

升设备 
实用新型 2021/6/21 

2 交建集团 2021207637533 
一种高架桥无缝伸缩缝结

构 
实用新型 2021/4/14 

3 交建集团 2021207521289 
一种挤压预应力墩身防模

板变形装置 
实用新型 2021/4/13 

4 交建集团 2021207062767 
一种墩柱密实度声波检测

装置 
实用新型 2021/4/7 

5 交建集团 2021207062875 矩形桩孔成孔钻头 实用新型 2021/4/7 

6 交建集团 2021207070852 低回缩夹片张拉系统 实用新型 2021/4/7 

7 交建集团 2021207071130 智能顶管施工系统 实用新型 2021/4/7 

8 交建集团 202120707115X 盖梁施工的支架支撑结构 实用新型 2021/4/7 

9 交建集团 2021207092989 隧道防爆装置 实用新型 2021/4/7 

10 交建集团 2021207097060 
装配式桥墩施工的辅助工

装 
实用新型 2021/4/7 

11 交建集团 2021207113468 
半预制防撞护栏及应用其

的护栏体系 
实用新型 2021/4/7 

12 交建集团 2021206362124 
一种预应力 T梁加固用夹

具单元及施工平台 
实用新型 2021/3/29 

13 交建集团 2021203113562 
一种用于桥梁施工的牛腿

托架 
实用新型 2021/2/3 

14 交建集团 2021202857999 
一种全地形植入式宽体移

动台座 
实用新型 2021/2/1 

15 交建集团 2021202863059 
一种变截面底腹式宽体移

动台座 
实用新型 2021/2/1 

16 交建集团 2021200772939 一种物料斗 实用新型 2021/1/12 

17 交建集团 2021200773310 一种钢筋笼防变形支撑架 实用新型 2021/1/12 

18 交建集团 2021200773664 一种扬尘处理装置 实用新型 2021/1/12 

19 交建集团 2021200773861 
一种瓦斯监测仪器安装支

架 
实用新型 2021/1/12 

20 交建集团 2021200773908 一种止水带安装定位架 实用新型 2021/1/12 

21 交建集团 2021200774012 一种树木保护结构 实用新型 2021/1/12 

22 交建集团 202120077407X 一种箱梁及其模具 实用新型 2021/1/12 

23 交建集团 2021200774328 一种水泥稳定粒料拌合站 实用新型 2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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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人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24 交建集团 2021200774332 
一种预制梁场生产废水净

化装置 
实用新型 2021/1/12 

25 交建集团 2021200774510 一种装配式砂石料仓隔墙 实用新型 2021/1/12 

26 交建集团 202120077453X 一种预制梁用芯模 实用新型 2021/1/12 

27 交建集团 2021200170224 
一种桥梁纠偏用顶推复位

装置 
实用新型 2021/1/5 

28 交建集团 2021200170402 一种梁底调平支撑装置 实用新型 2021/1/5 

29 交建集团 2021200170563 一种桥梁支撑用排架 实用新型 2021/1/5 

30 交建集团 2021200170597 
一种用于双薄壁墩梁托支

架的预压系统 
实用新型 2021/1/5 

31 交建集团 202120017060X 
一种爆破用桥梁墩柱保护

结构 
实用新型 2021/1/5 

32 交建集团 2021200170811 
一种爆破用桥梁墩柱加固

结构及加固体系 
实用新型 2021/1/5 

33 交建集团 2021200170830 
一种并列桥梁用行走挂篮

系统 
实用新型 2021/1/5 

34 交建集团 2021200170845 一种多用扁担梁 实用新型 2021/1/5 

35 交建集团 202120017085X 
一种桥梁纵向纠偏用顶推

复位装置及同步顶推系统 
实用新型 2021/1/5 

36 交建集团 2020233266331 草皮存放移植系统 实用新型 2020/12/31 

37 

交建集团 

四川沿江

宜金高速

公路有限

公司 

四川省公

路规划勘

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2020233333459 
一种地下框架基础的连接

结构 
实用新型 2020/12/31 

38 交建集团 202023349126X 
高原高寒预制梁保温养生

系统 
实用新型 2020/12/31 

39 交建集团 2020231846008 
现役高速公路桩承式锚杆

泡沫轻质土拓宽结构 
实用新型 2020/12/25 

40 交建集团 2020231680074 

一种用于装配式型钢台座

的钢台座节段及装配式型

钢台座 

实用新型 2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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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人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41 交建集团 2020231685241 一种智能液压 T梁模板机 实用新型 2020/12/24 

42 交建集团 2020231717488 
一种预制梁液压模板转换

系统 
实用新型 2020/12/24 

43 交建集团 2020230590013 装配式公路钢便桥 实用新型 2020/12/17 

44 交建集团 2020113945692 
用于封闭路段的限制通行

方法 
发明专利 2020/12/3 

45 交建集团 2020226784872 一种步履无轨装配式挂篮 实用新型 2020/11/18 

46 交建集团 2020226784904 
一种用于箱梁钢筋骨架预

制的胎架 
实用新型 2020/11/18 

47 

交建集团 

四川公路

工程咨询

监理有限

公司 

202022678940X 
一种箱梁钢筋骨架绑扎装

置 
实用新型 2020/11/18 

48 交建集团 2020226809808 预制系梁墩柱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2020/11/18 

49 交建集团 2020226829182 预制盖梁墩柱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2020/11/18 

50 蜀工检测 202120657095X 
一种公路隧道施工用电子

量水堰仪 
实用新型 2021/3/31 

51 蜀工检测 2021206571026 
一种悬吊式桥梁位移检测

装置 
实用新型 2021/3/31 

52 蜀工检测 2021206582980 一种公路沉降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21/3/31 

53 蜀工检测 2021206592893 一种混凝土收缩膨胀仪 实用新型 2021/3/31 

54 蜀工检测 2021206592925 一种漆膜划格器 实用新型 2021/3/31 

（3）矿业权 

根据交建集团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交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矿业权新增了 1 项，情况如下： 

权利人 权利名称 许可机关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 

交建集团 采矿权 
乐山市自

然资源局 
- 

沐川县寺坪山建筑用石

灰岩采矿权，资源储量

3,250.80 万吨 

自颁发采

矿许可证

之日起计

算 19.3 年 

注：上述采矿权经拍卖成交，交建集团与乐山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1 年 9 月 7 日签订了

《采矿权出让合同》，交建集团依合同约定交纳了采矿权出让收益并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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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沐川县自然资源局开具的发票，目前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交建集团合法拥有上述主要财产的所有权，不存在权

属纠纷或争议。 

3、交建集团的主要经营资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取得 1 项经营资

质，其余主要经营资质未发生变化，新取得的资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证书名称 资质内容 有效期至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交建集团 

公路养护

作业单位

资质证书 

路基路面养护甲级资质、

桥梁养护甲级资质、隧道

养护甲级资质、交通安全

设施养护资质 

2027-03-24 

川-GY-

91510000709

1680387 

四川省交

通运输厅 

本所律师认为，交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取得了从事现有业务所需的经营资质。 

4、交建集团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交建集团提供的资料、说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发生且尚未完结的重大侵

权之债。 

5、交建集团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情况 

（1）诉讼/仲裁 

根据交建集团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交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中

存在新进展的有 6 项，同时，新增了 4 项尚未了结的、涉案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

诉讼案件，情况如下： 

    ①《法律意见书》已披露案件新的进展 

1）交建集团与贵州黔同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阿如伟哈合同纠纷 

案件进展：该案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一审开庭审理。四川省昭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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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作出（2021）川 3431 民初 453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阿如

伟哈将案涉砂厂的设备搬离贵州黔同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案涉项目工地；贵州

黔同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阿如伟哈砂石加工费 40,857.60 元并赔偿损失

78,639.28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本所律师认为：本案中交建集团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系为查清案情需要，

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结果，交建集团不是本案争议的当事人，不会因本案争议承担

支付义务或债务，本案的处理结果不会对交建集团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2）交建集团与会理县侯氏家庭农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件进展：该案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2021 年 8 月 13 日一审开庭审

理。2021 年 8 月 23 日，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川 3425 民初 286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交建集团支付会理县侯氏家庭农场 912,957.66 元。交建集

团不服前述判决内容提起上诉，并由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该案二审于 2022 年 3 月 9 日通过网络开庭审理，交建集团已申请就对方当事人

的损害情况进行再次鉴定，目前本案尚未判决。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结果，交建集团应承担的支付金额较小，

且交建集团已按照一审判决金额进行财务处理，本案的影响已反映在交建集团当

期的经营损益情况之中，因此，即使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也不会对交建集团的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交建集团与泸定县王家沟水电站排除妨害纠纷案 

案件进展：该案件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根据交建集团提供的情况说明，泸定县王家沟水电站尾水渠损毁系因雨季自

然灾害所致，电站停产系泸定县王家沟水电站的自身原因，目前并无证据表明是

由于交建集团施工导致该电站的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本案所涉金额较小，本案尚未判决，即使未来判决交建集团

应承担赔偿责任，也不会对交建集团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交建集团与四川华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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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进展：因收集、组织证据需要，交建集团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向金阳县

人民法院就本案提出撤诉请求；金阳县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2022）川 3430 民

初 7号《民事裁定书》，准予交建集团撤诉。 

根据交建集团提供的情况说明，交建集团目前就本案暂作撤诉处理，后续收

集、组织证据后将重新提起诉讼主张相应权利。 

本所律师认为：交建集团目前就本案撤诉后不影响其重新提起诉讼的权利，

因本案所涉金额较小，即使交建集团此后不再起诉或者重新起诉后诉讼请求未得

到支持，也不会对交建集团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交建集团与四川华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之二 

案件进展：安岳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7 日作出（2022）川 2021 民初

375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交建集团返还华泰公司质量保证金 1,329,650 元、民

工工资保证金 10,142 元，驳回华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华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结果，已提起上诉。交建集团尚未收到二审人民法院的传票。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结果，交建集团应返还华泰公司保证金，

但不承担华泰公司诉请的相关工程款，交建集团的支付义务未超过其本应支付的

款项金额；华泰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需由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才会依法得到

支持；若本案二审依法改判应由交建集团承担华泰公司诉请的工程款，但因本案

所涉金额较小，不会对交建集团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6）交建集团与四川慈航实业有限公司芦山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件进展：交建集团与四川慈航实业有限公司芦山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7

日签订本案[案号：（2022）川 0107 民初 584 号]的《和解协议书》，确认交建集团

应付四川慈航实业有限公司芦山分公司 950,069.83 元，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进行

支付；四川慈航实业有限公司芦山分公司返还或折价收购交建集团提供的沥青共

计 138.18 吨；四川慈航实业有限公司芦山分公司未缴纳本案案件受理费，本案

按照撤诉处理。 

本所律师认为：本案已经撤销，涉及本案争议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和解协议已

经确定了各自的有关权利义务，对交建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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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除上述案件新的进展之外，《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交建集团与深

圳锦瀚智慧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对方当事人申请对交建集团采取

诉前保全措施，交建集团因此被司法冻结银行账户资金 7,508,332.44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建集团银行存款合计被冻结 7,508,332.44 元。 

② 新增的诉讼或仲裁案件 

1）交建集团与四川华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沿江宜金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原告：华泰公司 

被告：交建集团、四川沿江宜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受理机构：金阳县人民法院 

案号：（2022）川 3430 民初 192 号 

案件起因及诉讼请求：经公开招标，交建集团与华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9

日签订了关于宜金高速 24 标段 XJ24-2 分段双龙坝 2 号隧道土建工程的《公路工

程施工劳务合同》，约定由华泰公司承担该项目劳务合作施工。合同实施过程中，

交建集团认为华泰公司存在施工进度滞后、工程违法转包等情形，并发生了一般

安全事故导致停工，华泰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因此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向华泰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但华泰公司拒不退场。此

后，华泰公司诉至金阳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上述《公路工程施工劳务

协作合同》无效，判令交建集团支付工程款 310 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 3,600 万元，四川沿江宜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欠付交建集团工程款范

围内对上述工程款及损失承担付款责任，并由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 

案件进展：该案件原定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开庭审理，后延期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 

根据交建集团提供情况说明，交建集团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工程款支付义务，

并依法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续拟通过诉讼向华泰公司主张约定的违约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如果人民法院认定因华泰公司的行为导致本案争议，则华泰

https://www.qcc.com/case/f28161f8927685129ffa4f59b0a70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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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华泰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需由确凿的证据

予以证明才会依法得到支持；即使本案判决交建集团应按华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承

担支付义务，也因金额较小，不会对交建集团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交建集团与四川国信利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国信利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交建集团、四川沿江宜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受理机构：石棉县人民法院 

案号：（2022）川 1824 民初 400 号 

案件起因及诉讼请求：2020 年 10 月 29 日，交建集团泸石高速 TJ10 项目经

理部与国信公司签订了《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项目施工总承包 C2 合同段 TJ10 

标段翻身村大桥、翻身沟大桥及路基工程劳务合作项目合同文件》，约定由国信

公司承担该项目劳务等内容。交建集团认为，合同实施过程中，国信公司存在擅

自停工、违法分包等情形，且拒不整改，违反了合同约定。交建集团与国信公司

此前已达成解除上述劳务合作合同的意向，交建集团已支付双方无争议部分工程

款。因双方对于部分工程款结算未达成一致意见，国信公司起诉至石棉县人民法

院，请求判令交建集团支付工程款 3,424,244.22 元及相应逾期利息，并承担案件

诉讼费。交建集团已提起反诉，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的劳务合作合同、国信公司承

担违约金、律师费合计 262 万元及诉讼费。 

案件进展：该案件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一审开庭审理，目前已选定鉴定机构

开展相关鉴定工作，尚未判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案中，国信公司及交建集团对各自提出的诉讼请求需由确

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才会依法得到支持；即使判决交建集团应承担支付义务，或交

建集团的反诉请求未得到支持，因本案所涉金额较小，不会对交建集团的正常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交建集团与周波、四川华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鸿泰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https://www.qcc.com/case/f28161f8927685129ffa4f59b0a70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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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周波 

被告：华泰公司、四川鸿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第三人：交建集团 

受理机构：金阳县人民法院 

案号：（2021）川 3430 民初 430 号 

案件起因及诉讼请求：经公开招标，交建集团与华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9

日签订了关于宜金高速 24 标段 XJ24-2 分段双龙坝 2 号隧道土建工程的《公路工

程施工劳务合同》，约定由华泰公司承担该项目劳务施工。上述合同签订后，实

际施工人周波以南充市天运劳务有限公司的名义从华泰公司处分包了上述工程

的机械协作内容；后华泰公司又与四川鸿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上述工程的

劳务协作合同。周波认为，华泰公司为谋取高额利润，指定四川鸿泰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承接劳务，但事实上周波才是实际施工人，且华泰公司与四川鸿泰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串通、欺骗取得（2021）成仲案字第 2117 号调解书，低价处置了周

波所有的机械设备及材料，低价确认工程产值。因此，周波诉至金阳县人民法院，

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华泰公司与四川鸿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协作合同

无效，判令华泰公司按照与交建集团约定的工程单价支付周波已完成的工程价款、

返还履约保证金并赔偿各项损失约 15,177,700.00 元，判令交建集团在欠付工程

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并由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 

案件进展：该案件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一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本所律师认为：交建集团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仅需按约支付工程

款即可，并非本案争议的当事人，无论人民法院对本案判决如何，均不会增加交

建集团的义务或债务，因此，本案不会对交建集团的经营产生影响。 

4）交建集团与泸定县海洋建辅建材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泸定县海洋建辅建材部 

被告：交建集团 

受理机构：泸定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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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1）川 3322 民初 533 号 

案件起因及诉讼请求：泸定县海洋建辅建材部认为交建集团在承建雅康高速

C16-1 标段时向其采购五金用具且未结清货款，起诉至泸定县人民法院，请求判

令交建集团支付货款 1,285,033.90 元及利息（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照 LPR 计

算至付清之日），并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用。 

案件进展：该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交建集团认为其与泸定县海洋建辅建材部

无合同关系及往来账款，申请追加项目协作单位、实际采购方四川普广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为被告。泸定县人民法院同意了交建集团追加被告的申请，并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作出（2021）川 3322 民初 533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四川普广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 1,285,033.90 元及利息。四川普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服一

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结果，交建集团无需承担支付义务；若本

案二审依法改判应由交建集团承担泸定县海洋建辅建材部诉请的货款，但因本案

所涉金额较小，不会对交建集团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交建集团目前未决诉讼案件不会对交建集团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2）行政处罚 

根据交建集团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交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了 1 项罚款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如

下： 

公司

名称 

处罚机关/

处罚文号 
处罚原因 

处罚金额

（万元） 
处罚日期 整改情况及说明 

交建

集团 

金阳县应急

管理局 

（金）应急

罚[2022]1

号 

交建集团在宜金高速公路

XJ24-2 分段双龙坝 2#隧道

右洞施工安全管理过程

中，存在从业人员安全教

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

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

并消除隧道施工顶部的事

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

32 2022-03-03 

2022 年 3 月 15

日，金阳县应急

管理局出具《证

明》，确认交建集

团“上述违法行

为不属于重大违

法行为，该公司

针对此起违法行

为落实了相关整

改防范措施”。 



23 

 

公司

名称 

处罚机关/

处罚文号 
处罚原因 

处罚金额

（万元） 
处罚日期 整改情况及说明 

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交建集团的上述违法行为并非重大违法行为，其受到的该项

行政处罚并非重大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已经得到纠正；上述行政处罚不会对交

建集团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二）高路建筑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高路建筑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

交易对方所持高路建筑的股权情况均未发生变化，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相

关情况外，高路建筑的主要变化如下： 

1、高路建筑的主要资产 

除以下内容之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路建筑的其他主要资

产与《法律意见书》所披露的内容一致： 

（1）对外投资 

《法律意见书》正文“六/（二）/4/（1）对外投资”关于高路建筑参股子公

司情况的表格存在笔误，现更正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四川沿江宜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500.00 0.01% 
高速公路投资、

建设、运营 

2 四川沿江攀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500.00 0.01% 
高速公路投资、

建设、运营 

3 四川沿江金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500.00 0.01% 
高速公路投资、

建设、运营 

《法律意见书》中将高路建筑对上述参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0.01%”均误

写为“0.99%”，特此更正。 

（2）专利 

根据高路建筑提供的专利注册证书并经核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内

容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高路建筑新增了 14 项专利，均为实用新型专

https://www.qcc.com/firm/ee143a68527597c54f4c55ef904014cc.html
https://www.qcc.com/firm/174b531f1bf843b3faf5cb1d96f19977.html
https://www.qcc.com/firm/2cdbb906252431c37ecc76ebada2b8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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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权人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1 高路建筑 2021203531192 
一种双排建筑脚手架固

定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2 高路建筑 2021203531328 
一种基于 BIM 的装配式

建筑构件管理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3 高路建筑 2021203664546 
一种基坑临边悬挑双排

脚手架 
实用新型 2021-02-08 

4 高路建筑 2021203531050 
一种装配式建筑预制墙

板现浇节点支模结构 
实用新型 2021-02-08 

5 高路建筑 202120353121X 
一种钢结构用防火防腐

层涂装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6 高路建筑 2021203665498 一种气体保护电焊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7 高路建筑 2021203663702 
一种深基坑开挖过程中

的运土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8 高路建筑 2021203665479 
一种小基坑开挖施工结

构 
实用新型 2021-02-08 

9 高路建筑 2021203533056 
一种深基坑开挖支护装

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10 高路建筑 2021203530984 
一种新型工具式装配式

结构防护围挡 
实用新型 2021-02-08 

11 高路建筑 2021203535121 一种深基坑降水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12 高路建筑 2021203532161 
一种用于叠合墙板翻板

施工的保护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2-08 

13 高路建筑 2021203535140 一种落地式双排脚手架 实用新型 2021-02-08 

14 高路建筑 2021203664014 
一种深基坑二次开挖及

支护施工结构 
实用新型 2021-02-0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路建筑合法拥有上述主要财产的所有权，不存在权

属纠纷或争议。 

2、高路建筑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高路建筑提供的资料、说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高路建筑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发生且尚未完结的重大侵权之债。 

3、高路建筑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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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诉讼与仲裁 

根据高路建筑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高路建筑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中存在新进展的有

4 项，同时，新增了 2 项尚未了结的、涉案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诉讼案件，情况

如下： 

①《法律意见书》已披露案件新的进展 

1）高路建筑与李河生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件进展：该案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2022 年 1 月 11 日一审开庭审

理。2022 年 2 月 23 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川 0105 民初 13109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高路建筑支付李河生剩余货款 6,093,376.50 元、鉴定费 

25,000.00 元。高路建筑认为前述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存在遗漏当事人等情形，

即提起上诉，目前尚未确定二审开庭审理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结果，高路建筑应承担的支付金额较小，

且高路建筑已按照一审判决金额进行财务处理，其影响已反映在高路建筑当期的

经营损益情况之中，因此，即使二审维持原判决，也不会对高路建筑的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2）高路建筑与高新区春兰建材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件进展：该案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2022 年 1 月 11 日一审开庭审

理。2022 年 2 月 23 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川 0105 民初 13110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高路建筑支付高新区春兰建材经营部剩余货款 

1,225,382.73 元、鉴定费 19,500.00 元。高路建筑认为前述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存

在遗漏当事人等情形，即提起上诉，目前尚未确定二审开庭审理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结果，高路建筑应承担的支付金额较小，

且高路建筑已按照一审判决金额进行财务处理，其影响已反映在高路建筑当期的

经营损益情况之中，因此，即使二审维持原判决，也不会对高路建筑的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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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路建筑与罗思勇、雷贵荣、李学军、成都振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 

案件进展：该案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一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根据高路建筑提供的资料，本所律师认为，高路建筑已经依据上述劳务分包

合同与分包方成都振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办理结算并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支付相

应价款，不应承担本案罗思勇所述工程款。由于本案涉及的金额较小，且高路建

筑已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支付劳务分包工程款，因此即使判决高路建筑在欠付工程

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也不会对高路建筑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高路建筑与于帮和、余德才、郭新春、马边油砂岩砂石有限公司、崔勇、

黄晨晨、罗建华、左兰兰、四川乐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件进展：该案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一审开庭审理后原告撤诉。马边彝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7 日作出（2022）川 1133 民初 42 号之七《民事裁

定书》，准许原告于帮和、余德才撤诉。 

本所律师认为：本案已撤销，现未对高路建筑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②新增的诉讼或仲裁案件 

1）高路建筑与马边油砂岩砂石有限公司、四川乐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案 

原告：马边油砂岩砂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油砂岩公司”） 

被告：高路建筑、四川乐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受理机构：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案号：（2022）川 1133 民初 223 号 

案件起因及诉讼请求：高路建筑在承建乐西高速项目时，受业主方四川乐西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作为乐西高速配置料场马边县沙腔乡下沙腔材料

场、永红乡渔河坝料场的开采加工单位。2020 年 8 月 12 日，高路建筑与油砂岩

公司签订了《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马边至昭觉段马边彝族自治县配置地材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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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腔乡）砂石生产加工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油砂岩公司负责该料场的开采、

加工、成品仓储。2021 年 9 月 9 日，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分别向四川乐

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高路建筑、油砂岩公司发出通知，因涉嫌无证开采，

要求对四川乐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在沙腔乡、永红乡的两处料场进行拆除、

复耕复绿。2021 年 9 月 24 日，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公安

局联合发布《关于对梅林镇沙腔料场施工区域实行封闭施工的通告》，指定高路

建筑作为拆除工作主体单位，对沙腔料场进行拆除施工。油砂岩公司认为，因高

路建筑的拆除行为，其投入的生产设备、设施，以及已开采砂石、搭建场所均成

为废品废物，因此起诉至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高路建筑、四

川乐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 3,0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鉴定费。 

案件进展：本案受理后，高路建筑提出管辖权异议，2022 年 3 月 21 日，马

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川 1133 民初 22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

本案移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处理。油砂岩公司不服上述裁定，提起上诉。2022

年 4 月 11 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川 11 民辖终 39 号《民事裁定

书》，驳回油砂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目前正在移送过程中，尚未确

定开庭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高路建筑受四川乐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对本案所

涉的沙腔乡料场进行开采加工，与马边油砂岩砂石有限公司订立合作协议，后依

据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的要求作为现场拆除工作单

位实施拆除行为，以上行为均合法有效，理应不会承担本案原告的损失赔偿责任；

即使最终判决高路建筑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高路建筑是受托实施的相关行为，

有权依法向责任方进行追偿，因此不会对高路建筑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高路建筑与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案 

原告：高路建筑 

被告：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仲裁机构：巴中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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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0）巴仲裁字第 073 号 

案件起因及仲裁请求：高路建筑与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签订了《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高路建筑承建光雾山月琴酒

店 9#楼室内装饰工程，合同价款暂定 500 万元。2020 年 5 月 15 日，双方对工程

结算价款 7,398,273.00 元予以确认。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向高路建筑支

付工程款合计 3,250,000.00 元，剩余 4,148,273.00 元工程款未支付。因此，高路

建筑向巴中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支付

4,148,273.00 元工程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确认高路建筑对涉案工程拍卖或折价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由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案仲裁、执行费

用。 

案件进展：该案于 2021 年 5 月 8 日开庭审理。巴中仲裁委员会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作出（2020）巴仲裁字第 073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南江县桃园饭店有

限责任公司向高路建筑支付工程款本金 4,148,273.00 元，以及自 2020 年 5 月 15

日起至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按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布的 LPR 年利率 3.85%计

算），确认高路建筑对欠付工程款本金享有优先受偿权，并由南江县桃园饭店有

限责任公司承担仲裁费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案裁决结果支持了高路建筑的仲裁请求，高路建筑依法享

有对南江县桃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到期债权，并有权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本案

不会对高路建筑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路建筑目前未决的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不会对高路建

筑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2）行政处罚 

《法律意见书》正文“六/（二）/7/（2）行政处罚”关于高路建筑行政处罚

情况的表格第 1 项内容存在笔误，现更正如下： 

序

号 

公司

名称 

处罚机关/处

罚文号 
处罚原因 

处罚金额

（万元） 
处罚日期 整改情况 

1 
高路

建筑 

宜宾市叙州

区应急管理

局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

位，施工过程管理不到

位，未按规定对进场材

25 2020-9-28 

2021 年 12 月 16 日，

宜宾市叙州区应急管

理局出具《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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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

名称 

处罚机关/处

罚文号 
处罚原因 

处罚金额

（万元） 
处罚日期 整改情况 

 

（叙）应急

罚[2020]综

9-29-1 号 

料进行抽样复查，未按

规定程序申请 U 型排

水槽制作、安装等环节

变更，未按规定进行质

量验收，竣工图纸与实

际不符，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条、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的规定。 

认“四川高路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上述违法

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行为，上述行政处罚

不属于重大行政处

罚，且四川高路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违法

行为已经得到纠正，

整改完毕”。 

《法律意见书》中将上述行政处罚机关“宜宾市叙州区应急管理局”误写为

“宜宾市叙永区应急管理局”，特此更正。 

（三）高路绿化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高路绿化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

交易对方所持高路绿化的股权情况均未发生变化，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相

关情况外，高路绿化的主要变化如下： 

1、高路绿化的历史沿革 

《法律意见书》正文“六/（三）/2/（2）2013 年 11 月，增资”关于四川雅

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内容存在笔误，现更正如下： 

2013 年 10 月 8 日，四川雅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川雅正会验字（2013）

第 L-10-016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3 年 9 月 11 日，高路绿化已收到四川

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新增货币出资 2,000 万元。 

《法律意见书》中将上述《验资报告》确认高路绿化收到增资款的截至时间 

“2013 年 9 月 11 日”误写为“2019 年 9 月 11 日”，特此更正。 

2、高路绿化的重大债权债务 

（1）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高路绿化提供的资料、说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高路绿化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发生且尚未完结的重大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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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业务合同 

根据高路绿化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高

路绿化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前十大的施工合同变更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合同对方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暂估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有效期 

1 高路绿化 

四川川西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成

都绕城高速公路

（西段）有限责任

公司 

锦城绿道绕城高速沿线

景观提升工程二、三期

项目框架协议书 

54,978.09 2019-03-31 

2 高路绿化 交建集团 

G5 京昆高速公路绵阳至

成都段扩容项目绿化及

环境保护工程项目施工

分包框架合同协议书  

21,300.00 2021-09-01 

3 高路绿化 高路建筑 

锦城绿道绕城高速沿线

景观提升一期工程项目

专业分包合同 

16,000.00 2018-03 

4 高路绿化 
中铁城市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成资渝高速公路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至潼南（川

渝界）段项目绿化及环

保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8,096.93 2019-11 

5 高路绿化 交建集团 

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马

边至昭觉段 S2 合同段公

路绿化项目施工分包框

架合同协议书 

6,800.00 2021-11 

6 高路绿化 

交建集团、四川开

梁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 

开江至梁平高速公路绿

化及环境保护工程项目

施工分包框架合同协议

书 

6,258.00 2021-12-20 

7 高路绿化 交建集团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绿

化工程项目施工分包框

架合同协议书 

3,300.00 2021-12-15 

8 高路绿化 
四川川西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绕城高速公路绕城

东服务区改造提升工程

施工框架合同（绿化环

保工程） 

2,500.00 2021-05-28 

9 高路绿化 
仪陇县交投高路地

产有限公司 

“高庐·御品江城”房

地产开发项目总平绿化

工程工程施工合同 

2,390.86 2017-02-15 

10 高路绿化 四川达渝高速公路 G42 沪蓉高速（南广邻 1,855.42 202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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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合同对方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暂估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有效期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段、垫邻段）、G65 包

茂高速（达渝段）

2021-2023 年度日常养

护工程施工 YH-2、

YH-3 合同段合同 

至 

2022-05-3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高路绿化不存在尚未完结

的重大侵权之债，其正在履行的重大业务合同合法有效，目前不存在纠纷或争议。 

3、高路绿化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高路绿化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高路绿化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中存在新进展的有

1 项，即矿立公司与高路绿化、庄海涛买卖合同纠纷案，情况如下：  

案件进展：本案于2021年7月26日一审开庭审理。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10月24日作出（2021）川0107民初104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高路绿化

支付货款215,330.23元，并以39,079.03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5日起按照LPR计算

至付清之日；以176,251.2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4日按照LPR计算至付清之日。

矿立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案于2022年4月27日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结果，高路绿化应承担的支付金额较小且

未超过高路绿化应付货款的金额，高路绿化已按照一审判决金额进行财务处理，

其影响已反映在高路绿化当期的经营损益情况之中，因此，本案不会对高路绿化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七、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关联交易部分内容仅有备考数据更

新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根据该等更新的数据，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四川路桥

的关联方交易金额及占比变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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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关联采购情况（万元） 582,389.43 1,107,372.81 

营业成本（万元） 7,131,821.49 8,683,700.98 

占营业成本比例 8.17% 12.75% 

关联销售情况（万元） 4,372,879.93 5,929,433.42 

营业收入（万元） 8,504,851.24 10,255,339.92 

占营业收入比例 51.42% 57.82% 

本次交易完成后，四川路桥 2021 年关联采购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与关联销售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较交易前增加 4.59 个百分点和 6.40 个百分点，短期内四

川路桥关联交易占比将较交易完成前有所提高。 

标的公司作为蜀道集团旗下工程施工企业，出于持续经营和服务的需要，标

的公司将持续为蜀道集团内成员企业提供相关服务，未来仍存在一定比例的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能分享四川路桥的技术和管理资源，服务质量

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其拓展非关联业

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四川路桥与标的公司在业务、人力、技术、管理等方面进

行深度整合并实现共享，一方面通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标的公司的单

位人工产出也将得到一定提升，在满足蜀道集团内部需求的同时，可用更多的人

力物力来拓展非关联业务，摆脱对蜀道集团内项目保障方面的依赖，提升在蜀道

集团外开展工程承包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共享四川路桥外部客户开拓的渠道

和已积累的市场口碑，加快标的公司在蜀道集团外业务市场的开拓，将其成熟的

交通建设经验推广至蜀道集团外的优质客户，实现蜀道集团外业务的快速发展，

以逐步降低关联交易占比。 

除上述内容外，关联交易其余内容与《法律意见书》所述内容一致。 

（二）同业竞争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同业竞争的相关内容与《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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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已披露的内容一致。 

八、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披露和报告义务履行情况的补充核查 

1、2022 年 3 月 22 日，四川路桥发布《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就该次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批准情况进行了披露。 

2、由于更换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根据 2022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鉴证报告，以及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复核函》，

四川路桥的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和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四川路桥监事

会对前述董事会审议的有关议案予以同意。 

经核查，四川路桥已依法披露了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以及审计、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各项报告、函件等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 

3、由于本次交易所涉财务数据更新，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根据2022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鉴证报告，四川路桥的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和表示同意的独立意

见，四川路桥监事会对前述董事会审议的有关议案予以同意。 

经核查，四川路桥已依法披露了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以及审计机构出具的各

项报告等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四川路桥就本次交易已依

法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事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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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四川路桥还需根据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重组管理办法》《发

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持续履行相关

信息批露义务。 

九、本次交易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四川路桥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中

信证券、审计机构北京国富、资产评估机构天健华衡以及法律顾问本所持有的业

务资质均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均具备相应

法定资格。 

十、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

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四川路桥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没有变化。 

四川路桥在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起至《交易报告书》披露之前一

日止，即2021年3月29日至2022年3月3日的自查期间内，就自查范围内的核查对

象买卖四川路桥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2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所律师和中信证券均对上述自查期间内的核查对象买卖四川路桥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核查，本所由此出具了康达法意字【2022】第0883号《关于四川路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之专项核查意见》，中信证券出具了《关于四川路桥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股票交易自查期间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并通过四川路桥与上述自查报告一并进行了披露。 

十一、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各

方均具备进行交易的主体资格；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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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细则》《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程序性和实质性条件；本次交易所涉

及的各项协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在协议约定的相关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和潜在纠纷，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各方已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未按照法律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程序，且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在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条件成就后，本次交易方可生效并实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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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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